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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

民事裁定书 

 

（2023）黑 01 破终 3 号     

 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北汽重型汽车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

苏省常州市高新区韶山路 18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顾正义，董事长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瞿碗平，北京市盈科（常州）律师事务

所律师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吴炯，北京市盈科（常州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 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哈尔滨通联客车有限公司，住

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哈南工业新城核心区哈南第八大道 7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张根发，董事长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李玲，黑龙江青天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魏鸥，黑龙江圣德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上诉人北汽重型汽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北汽重汽公司）

因申请哈尔滨通联客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通联客车公司）重

整一案,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法院（2023）黑 0108

破申 1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

行了审理。上诉人北汽重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炯、被上诉

人通联客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、魏鸥到庭参加诉讼，本

案已审理终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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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汽重汽公司提起上诉请求：依法撤销哈尔滨市平房区人

民法院（2023）黑 0108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书，并指令哈尔滨市

平房区人民法院受理北汽重汽公司对通联客车公司的破产清算

申请。事实与理由：一、原裁定认定事实错误且认定事实不清，

证据不足，贵院应予纠正。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资产

负债表和新产品公告等证据认为被上诉人资产远大于负债且已

进入资产有效经营阶段，从而认定被上诉人不具备破产条件没

有事实依据。上诉人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本案关键证据，但是

原审法院并未理会。1.被上诉人提交的资产负债表是被上诉人单

方制作，资产负债表上数据真实性上诉人以及原审法院均无法

核实，且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与负债的每个可科目数据如何得出，

资产如何确定价值，被上诉人也没有进行说明。原审法院以此

认为被上诉人资产大于负债，是极为荒唐且没有事实依据的，

属于认定事实错误。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财务状况应该以被

上诉人近三年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为准，而不是 2022

年 12 月 31 日到 2023 年 2 月 28 日期间被上诉人自行制作的资

产负债表。2.被上诉人提供的汽车产品技术参数、改装车产品技

术参数上诉人无法核实其真实性，被上诉人的研发与试制，无

法证明被上诉人的经营状况。研发新车型也不能表明被上诉人

就可以靠新产品收益，上新车型更与是否具有破产原因无关。

3.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在“陆续清偿债务”毫无事实依据。除

一部分员工工资外，被上诉人没有提交其他任何其在陆续清偿

债务的证据，原审法院如何能够认定被上诉人在“陆续清偿债

务”？员工工资仅是被上诉人所欠债务的九牛一毛。另外，被

上诉人也未提交丹东金光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苏春兰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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洁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债务已清偿相关证据。就上诉人与被上

诉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而言，上诉人除经法院强制执行划扣收

到了部分款项以外，被上诉人从未主动向上诉人进行过偿还，

所以被上诉人根本无力偿还其所负债务，也没有陆续清偿债务

的行为。4.被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均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不具备

破产原因，上诉人请求原审法院要求被上诉人补充提交证据材

料，以帮助法庭查明本案事实，但是被上诉人没有提交，原审

法院也没有要求被上诉人提交。被上诉人怠于举证，原审法院

也怠于查清案件事实，原裁定认定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。二、

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，贵院应予纠正。原审法院无视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对于企业具备

破产原因的规定，未依法裁决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二条：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

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”

第七条第二款：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

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”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

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：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：（一）资

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；（二）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相关当事

人以对债务人的债务负有连带责任的人未丧失清偿能力为由，

主张债务人不具备破产原因的，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。”1.被上

诉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二条：“下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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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同时存在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：

（一）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；（二）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；

（三）债务人未完全清偿债务。”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债权

人，债权经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8）苏 04 民初 126

号民事判决书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19）苏民终 33 号民事

判决书确认，现履行期限早已届满，并经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及

恢复执行程序后，被上诉人仍无法清偿到期债务，符合法律司

法解释对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认定。2.被上诉人未提交证

明其账面资产大于负债的实质性证据。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

查询，即便在上诉人提交破产清算申请后，仍有多件被上诉人

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发生。对于中信银行哈尔滨分行在龙华案

件 3.52 亿元担保物权何时可以实现，能否全额优先受偿都是无

法预计的，该情况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代理意见以及质证意见

中已经说明。被上诉人原审提交的 2021 年度企业年度报告书与

2023 年 2 月末资产负债表均是其单方制作，资产总额未经具备

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，数据无法核实，所以被上诉人

无实际证据证明其账面资产大于负债。3.被上诉人明显缺乏清偿

能力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

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：“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

债，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

偿能力：（一）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现等原因，无

法清偿债务；（二）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员负责管

理财产，无法清偿债务；（三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无法清

偿债务；（四）长期亏损且经营扭亏困难，无法清偿债务；（五）

导致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其他情形。”即便在债务人账面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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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大于负债的情况下，只要符合以上条件之一，就可以认定为

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本案至少符合该条款第一项、第三项、第

四项情形，完全符合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。企业具备破产

原因首先要满足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，其次资产不足以清

偿全部债务与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情形符合其一即可。所以就本

案而言，即便被上诉人资产大于负债，其也符合破产法及其司

法解释上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认定，被

上诉人具备破产原因，故原审法院未依法裁决，贵院应予纠正。

综上所述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完全具备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

破产原因，请求贵院在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，依法撤销哈尔滨

市平房区人民法院（2023）黑 0108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书，并尽

快裁定被上诉人通联客车公司破产清算，以减少上诉人及被上

诉人其他债权人的损失。 

通联客车公司辩称：一、通联客车公司不存在资不抵债和

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法定破产情形。通联客车公司是哈尔滨市

政府 2015 年重点招商引资的新能源客车项目，系上海联孚新能

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哈尔滨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投资。注

册资本 18750 元，且为实缴注册资本。其中上海联孚新能源科

技集团有限公司占股比 80%，哈尔滨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占股比

20%。公司位于哈南工业新城核心区哈南第八大道 7 号，占地

面积 9.56 平方米，截至 2018 年底，已完成投资 4.98 亿元，先

后完成了生产车间、研发楼、宿舍楼共计 5 万平方米的土建工

程及整车全套生产线和专用设备安装，具备年产 5000 台新能源

客车的生产能力，2017 年被确定为黑龙江省政府重点推进的产

业项目。2020 年以来，在哈尔滨市委、市政府的大力扶持下，



6 
 

促成了 2021 年 6 月 28 日，通联客车公司及两股东与中通客车

的《四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，2021 年和 2022 年已完成两批订

单合作，通联客车公司已经实现了恢复生产和资质延续。经过

两年订单的合作，一次性解决了通联客车公司员工历史欠薪和

社保欠缴问题，偿还了部分供应商的欠款。哈尔滨市委市政府

拿出 8年订单扶持通联客车公司，生产经营条件得到大幅改善，

企业也焕发了新的活力。截至 2023 年 2 月末，通联客车公司资

产总计 565240688.37 元，负债合计 397329026.86 元，所有者权

益 16792 万元。申请人债权本金 74689000 元，违约金 8990158.29

元，2019 年执行回款 41041747 元，2020 年 11 月执行回款

5650000 元，合计执行回款 46691747 元，累计回款本金比例为

62.51%。法院另查封了通联客车公司在哈尔滨市财政局和哈尔

滨市平房区财政局的财政补贴款和通联客车公司位于哈尔滨市

哈南工业新城核心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。申请人的债权大部分

执行到位并有查封财产待执行。通联客车公司不存在资产不足

以清偿全部债务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况，上诉人上述理由

不能成立。二、通联客车公司现处于良性发展阶段，破产清算

将损害所有债权人的利益，破坏营商环境，延缓地方经济发展 。 

通联客车公司系哈尔滨市委市政府招商引资重点企业，并有国

有企业哈尔滨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参股 20%。其生产的新能源汽

车享受国家政策性补贴，是国家大力支持并推广的新能源汽车

行业。我国《破产法》的立法本意是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和促

进经济发展。但司法实践当中，破产案件情况复杂、周期较长，

因多次流拍或无法变现等情况，债权人很难保障债权人利益的

最大化。即便最后变现了资产也会因流拍等情况将变现资产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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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贬值，这极大地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。基于此，对于暂时经

营出现困难的企业，特别是对于像通联客车公司这样恢复生产

后正在积极创收的企业，不能简单地认定明细缺乏清偿能力，

对其进行破产清算的司法介入。盲目靠破产解决问题，对债权

人的变现、债务人的发展以及当地经济发展都极为不利，也会

给法院审理工作带来困扰。综上，一审法院没有受理上诉人对

通联客车公司的破产申请，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请

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维持一审裁定。 

北汽重汽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：申请对通联客车

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 

一审法院查明：通联客车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，

公司注册资本 18750 元。其中，上海联孚新能源科技集团有限

公司占股比 80%，哈尔滨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占股比 20%。该公

司位于哈尔滨市哈南工业新城核心区哈南第八大道 7 号，占地

面积 9.56 平方米。公司经营范围为汽车整车生产；汽车销售；

汽车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；货物进出口、

技术进出口。北汽重汽公司原名北汽（常州）汽车有限公司。

2018 年 10 月 16 日，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8）

苏 04 民初 126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：一、通联客车公司于本判

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汽（常州）汽车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74 

689 000 元，并应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8 990 158.29 元（暂计算

至 2018 年 7 月 23 日，并应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至实际付清之

日止），二项合计 83 679 158.29 元；二、驳回北汽（常州）汽车

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。通联客车公司不服该判决，向江苏

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2019 年 4 月 1 日，江苏省高级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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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作出（2019）苏民终 33 号民事判决书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

判。2019 年 12 月 17 日，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其作

出的（2018）苏 04 民初 126 号民事判决书由常州市新北区人民

法院执行。2020年 1月 17日，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9）

苏 0411 执 3792 号执行裁定书，上载明：在执行过程中，已执

行到被执行人名下执行款人民币 41 041 747 元并已发放给申请

执行人；已查封通联客车公司在哈尔滨市财政局及哈尔滨市平

房区财政局的财政补贴款（自 2019 年 6 月 11 日起至 2022 年 6

月 10 日止）；已查封通联客车公司位于哈尔滨市哈南工业新城

核心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（证号为哈国用（2015）第 1000054

号），查封期限自 2019 年 6 月 12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11 日止；

终结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18）苏 04 民初 126 号民事

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。2020 年 11 月 5 日，常州市新北区人民

法院作出（2020）苏 0411 执恢 348 号执行裁定书，上载明：已

经执行到被执行人名下执行款人民币 5 650 000元并已发放给申

请执行人；已查封通联客车公司在哈尔滨市财政局及哈尔滨市

平房区财政局的财政补贴款（自 2019 年 6 月 11 日起至 2022 年

6 月 10 日止），已查封通联客车公司位于哈尔滨市哈南工业新城

核心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（证号为哈国用（2015）第 1000054

号），查封期限自 2019 年 6 月 12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11 日止；

终结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18）苏 04 民初 126 号民事

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。通联客车公司向本院提交的 2023 年 2

月 28 日资产负债表载明其资产总计为 565 240 688.47 元，负债

合计为 397 329 026.86 元。并于 2022 年起陆续清偿债务，先行

清偿员工工资涉及执行案件 60 余件。另查，通联客车公司现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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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在有效期内的车辆公告 7 个。其中，在 2022 年、2023 年新上

公告车型 6 个，包括城市客车、绿化综合养护车、纯电动城市

客车、旅居车、压缩式垃圾车、旅居挂车。 

一审法院认为，通联客车公司虽对北汽重汽公司负有到期

债务不能清偿，但根据通联客车公司注册资金和投入资产状况

等事实，结合通联客车公司提交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其资产大于

负债的情况，不足以证明通联客车公司不具备债务清偿能力。

且该公司不断研发、上新车型，陆续清偿债务，已进入资产有

效经营阶段。故通联客车公司不具备破产条件。对北汽重汽公

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，不予受理。一审法院裁定如：不予受理北

汽重汽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 

二审期间，上诉人提交了天眼查对被上诉人限制消费令截

图；被上诉人提交了本院 2018 黑 01 破申 11 号民事裁定书和黑

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 黑破终 3 号民事裁定书，本院依法组

织双方进行质证。本院经审查认为，上诉人提交的通联客车公

司限制消费令截图与本案不具关联性，依法不予采信；北汽重

汽公司提交的两份生效裁判文书，内容虽真实有效，但不能证

明待证问题，本院依法不予采信。 

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。 

本院经审查认为，虽然目前通联客车公司对北汽重汽公司

负有到期债务未清偿，且经人民法院执行后仍未清偿完毕，但

通联客车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，该公司资产总额 565 240 688.47

元、负债总额 397 329 026.86 元，据此无法认定该公司“资产不

足以清偿全部债务”；结合本案中通联客车公司提交的该公司

近期生产研发情况以及陆续清偿债务情况，无法认定该公司“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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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缺乏清偿能力”。虽然北汽重汽公司申请执行通联客车公司

案作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处理，但是其可通过向执行法院申请恢

复执行的方式继续收回自身债权。综上所述，本案中没有充分

证据显示通联客车公司具备“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

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”的法定破产原因，

对北汽重汽公司申请通联客车公司破产清算，本院不予支持。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

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

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,裁定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 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 

 

 

 

审  判  长   王琦玮    

审  判  员   可  欣    

审  判  员   刘  杨    

 

[院印]     

           

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 

 

书  记  员   孙  文    


